
专业投资者申请书（一式两份）

投
资
者
申
请
栏

投资者姓名/名称 投资者基金账号

投资者证件类型 投资者证件号码

授权经办人姓名 授权经办人联系方式

授权经办人证件类型 授权经办人证件号码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本人/本机构审慎考虑，现决定自愿申请被划分为贵司的专业投资者。本人/本机构已充分理解专业投资者与

普通投资者的区别，转化为专业投资者后，将自主承担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后果。

本人/本机构已按要求提供财产状况、投资经历、从业经历等相关证明材料，承诺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并符合下述相应类别的各项要求。

特此申请。

投资者（自然人签署/机构公章、授权经办人签署）：

日期：

长
江
证
券
（
上
海
）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复
核
内
容

类型 复核内容 是否符合

符合《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第八

条（四）、（五）条

件的投资者

法人或

其他组

织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最近 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具有 2 年及以上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是 □否

自然人

申请资格认定前 20 个交易日名下金融资产日均不低于 500 万元人

民币，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
□是 □否

具有 2 年及以上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或者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

或者属于《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

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是 □否

符合《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投资者

法人或

其他组

织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最近 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具有 1 年及以上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是 □否

自然人

申请资格认定前 20 个交易日名下金融资产日均不低于 300 万元人

民币，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30 万元
□是 □否

具有 1 年及以上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或者具有 1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
□是 □否

补充材料

是否补充提交材料对以往财产状况、投资经验、工作经历等相关情

况进行说明
□是 □否

是否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投资知识测试（普通转专业的投资者填写） □是 □否

复
核
结
论

我司依据相关规定将该投资者认定为普通投资者。根据该投资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经复核，该投资者：

□ 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投资者认定条件；

□ 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转化条件，并履行了该办法第十二条规则要求。

且无其它不得转化情况，我司经过审慎考虑，现批准将其转化为专业投资者。

□ 不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认定及转化条件，该投资者仍然属于本公司普通投资者。

复核人（一）： 复核人（二）：

直销业务章： 日期：



附件：专业投资者申请审查流程及追加信息表

普通投资者如需申请成为专业投资者，需填写本公司出具的《专业投资者申请书》，并提供以下追加信息表中所要求的材料：

1、《办法》第八条（四）、（五）规定的专业投资者追加信息表

主体 追加信息审查标准 材料要求

法人或其他

组织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2000 万元 最近 1年末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最近 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 金融资产证明文件（需加盖出具对账单机构的印章）

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

资经历

投资经历证明

自然人

申请资格认定前 20 个交易日名下金融资产日均不低

于 500 万元或者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

金融资产证明文件或者近 3年收入证明（需用人单位加盖

公章/财务章/人事章）

具有 2 年及以上从事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

等投资经历，或者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

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办法》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员、获得职业

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律师

投资经历证明或者工作证明或者职业资格证书

2、普通投资者转专业投资者追加信息表

主体 追加信息审查标准 材料要求

法人或其他

组织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 最近 1年末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最近 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 金融资产证明文件（需加盖出具对账单机构的印章）

具有 1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

资经历

投资经历证明

自然人

申请资格认定前 20 个交易日名下金融资产日均不低

于 300 万元或者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30 万元

金融资产证明文件或者近 3年收入证明（需用人单位加盖

公章/财务章/人事章）

具有 1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

资经历或者 1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

理及相关工作经历

投资经历证明或者工作证明

注:以上所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

生品等。

本公司收到投资者的相关证明材料后，①经复核无误，批准将其认定/转化为专业投资者的，将向投资者出具《专业投资者申请结

果告知及适当性匹配意见确认书》，投资者需以书面方式承诺，已了解本公司对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在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职责方面

的差别； ②经复核判定其不符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专业投资者认定（或转化）标准的，将向投资者

出具《专业投资者申请失败结果告知及确认书》，投资者需以书面方式确认已理解并接收相关告知内容。


